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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献血条例

（圆园园园年员员月圆缘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九次会议通过摇自圆园园员年员月员日起施行）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保证医疗临床用血的需要与安全，保障献血者和
用血者身体健康，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献血、采血、供血、用

血、输血等活动及其管理工作。
第三条摇全省实行无偿献血制度。
提倡员愿周岁至缘缘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
第四条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献血工作，

负责制定献血计划，保障献血工作经费，统一规划并负责组织、协
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献血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

的献血工作，确保血液质量及用血安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献血办公室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献血

计划的实施及献血的组织、动员等日常管理工作。
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推动献血工作。
第五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广泛宣传献血的意义，普及献血科

学知识，开展预防和控制经血液途径传播疾病的教育。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等部门应做好无偿献血的社会公益

性宣传。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开展血液和献血的科学知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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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摇献血与用血

第六条摇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及
卫生工作者率先无偿献血，为树立社会新风尚作表率。
第七条摇国家机关、军队、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本居住区的健康适龄公
民无偿献血。
现役军人献血的动员和组织办法，按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对无偿献血者，发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作的无偿献血证

书，每次献血可享受猿天休假，有关单位可以给予误餐、交通费等
补贴。
第八条摇实行公民个人储血、家庭成员互助、单位互助和社会

援助相结合的用血制度。
第九条摇公民临床用血时，应交付用于血液采集、储存、分离、

检验等成本费用。具体收费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无偿献血者本人临床用血时，按所献血量免交前款规定的费

用，累计献血源园园毫升以上的可终身无限量免费享用所需血液。
无偿献血者的配偶、子女、父母临床用血时，仍可按所献血量

免费用血。
第十条摇本人适龄健康和有适龄健康家庭成员均未献血的，

临床需要用血时，动员亲友、同事互助献血；如无互助献血的，除交
付前条第一款规定的成本费用外，当地献血办公室可收取成本费
圆倍的用血互助金。
用血互助金由献血办公室管理，专户储存，不得挪作他用，其

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一条摇应献血而未献血的公民用血并交纳用血互助金

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退还所交纳的用血互助金：
（一）单位在半年内完成上一年献血计划的；
（二）配偶、子女、父母在远个月内献血的；
（三）亲友、同事在猿个月内互助献血的。
从交纳用血互助金之日起超过员年未办理退还手续的，不再

退还，用于发展献血事业。
第十二条摇互助献血者，由当地献血办公室发给互助献血证
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明；被援助对象凭证免交互助献血者所献血液量的 缘园豫成本费
用，临床用血量超过互助献血量的部分，按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交
纳成本费用。
第十三条摇享受优惠用血者需要用血时，凭有关献血证明、身

份证、能证实其亲属关系的证件到献血所在地的献血办公室办理
优惠用血手续。凭优惠用血证明减免用血成本费用。
异地用血者，持以上证件及用血交费票据到献血所在地的献

血办公室按有关规定办理报销手续。
第十四条摇急救病人需要用血的，医疗机构应先用血，缘日内

按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补办用血手续。
第十五条摇无偿献血的血液必须用于临床，不得买卖。
第十六条摇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雇佣他人冒名顶替献血。
禁止以伪造、涂改等非法手段获取和使用无偿献血证和互助

献血证明。

第三章摇采血、供血与输血

第十七条摇采集、提供临床用血，必须由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的血站负责。血站的设立条件和管理办法应按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执行。血站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组
织，各级政府应当加强血站的建设，保证血站必要的工作条件。
血站应当为献血者提供各种安全、卫生、便利的条件。
禁止未经批准的单位和个人从事采、供血活动。
第十八条摇血站对献血者必须免费按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健

康检查，合格者方可采血。
血站对献血者每次采集血液量一般为圆园园毫升，最多不得超

过源园园毫升，两次采集间隔时间不少于远个月。
禁止血站对献血者超量、频繁采集血液。
第十九条摇采集血液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操作规程和制度，采

血必须由具有采血资格的医务人员进行，一次性采血器材用后必
须销毁，确保献血者的身体健康。
对采集的血液必须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进行检测，

保证血液质量；未经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血液，不得向医疗机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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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摇临床用血的标签、包装、储存、运输必须符合国家
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求。
第二十一条摇医疗机构必须使用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

血站提供的血液，结合临床用血需要自行储存适量血液，做到科
学、合理、计划用血，积极推行成份输血，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
储血，不得浪费和滥用血液。
医疗机构应急用血需要临时采集血液的，必须符合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并对血液按规定项目进行质量检测，
确保采血、用血安全。
第二十二条摇医疗机构对临床用血必须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的规定进行核查，严禁将不符合规定的血液用于临床。

第四章摇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三条摇对符合国家无偿献血评奖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由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省红十字会推荐，参加全国评奖。
第二十四条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

红十字会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公民无偿献血累计员园园园毫升以上的；
（二）家庭无偿献血圆园园园毫升以上的；
（三）为无偿献血事业捐赠资金或实物事迹突出的；
（四）长期免费提供宣传场地、采血场地的；
（五）免费刊登、制作、播放无偿献血公益广告成绩突出的；
（六）在无偿献血工作中，超额完成任务、成绩突出的；
（七）在采血、用血及血液管理工作中成绩突出的；
（八）以其他形式为推动无偿献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
第二十五条摇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没收其献血证件，并处以缘园园元
以上缘园园园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员园园园园元以上
缘园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缘园园园园元以上员园园园园园
元以下的罚款：
（一）非法采集血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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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血液的；
（三）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第二十七条摇血站违反有关操作规程和制度采集血液，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献血者健康造成
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摇临床用血的标签、包装、储存、运输，不符合国家

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员园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摇血站违反本条例，向医疗机构提供不符合国家

规定标准的血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造成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
危险的，限期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摇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违反本条例，将不符合国家

规定标准的血液用于患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给患者健康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在献血、用血的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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